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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乡镇个数 指农村中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乡一级行政区划的数量。不包括城关镇、

城市街道办事处、工矿区。

村委会个数 指农村中经上级政府批准，按居住地区设立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个数，古城关镇中的

村。

乡村户数 是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还包括居住在

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农村住户。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及以上自惟户也包括在本地农村住户

内，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生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都不包括在本地农村住户范围内。

不包括乡村地区内的国高经济的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集体户。

乡村劳动力资源数 指乡村人口中劳动年龄以上( 16 周岁)能够参加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

乡村从业人员 指乡村人口中 16 岁以上实际参加生产经营活动并取得实物或货币收入的人员，既包括

劳动年龄内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也包括超过劳动年龄但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但不包括户口在家的在外学

生、现役军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不包括待业人员和家务劳动者。从业人员按从事主业时间最长(时间

相同按收入)分为农业从业人员、工业从业人员、建筑业从业人员、交运仓储及邮政业从业人员、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批发与零售业从业人员、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其他行业从业人员。

耕地 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整理地，休闲地(吉轮歇地、轮作地) ;以种

植农作物(吉蔬菜)为主，间高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树术的土地，平均每年能保证收获 季的己垦滩地和

海涂。耕地中包括南方宽度<1.0 来、北方宽度<2.0 来固定的沟、渠、路和地坎(埂) ;临时种植中草药材、

草皮、花卉、苗术等的耕地，以及其他临时改变用途的耕地。

农用化!~施用量 指本年度内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化学肥料数量，包括氮肥、磷肥、悍肥和复合肥。化

肥施用量要求按折纯量计算数量，折纯量是指!E氮肥、磷肥、悍肥分别按吉氮、吉五氧化二磷、吉氧化悍的

百分之百成分进行折算后的数量。复合肥按其所吉主要成分折算。计算公式为

折纯量二实物量×某种化肥高效成分吉量的百分比

农作物播种面积 指实际播种或移植的面积。凡是实际种植高农作物的面积，不论种植在耕地还是非耕

地上，也不论面积大小，均应如实统计，种什么就报什么，种多少就报多少，不得遗漏。时改变用途的耕地。

粮食产量指全社会的产量。包括国有经济经营的、集体统经营的和农民家庭经营的粮食产量，还包

括工矿企业办的农场和其他生产单位的产量。粮食除包括稻谷、小麦、玉来、高梁、谷子及其他杂粮外，还

包括薯类和豆类。其产量计算方法，豆类按去豆英后的干豆计算，薯类(包括甘薯和马铃薯，不包括芋头和

本薯) 1963 年以前按每 4 公斤鲜薯折 1 公斤粮食计算，从 1964 年开始及以后改为按 5 公开鲜薯折 1 公斤粮

食计算。城市郊区作为蔬菜的薯类(如马铃薯等到)按鲜品计算，并且不作粮食统计。其他粮食 律按脱粒

后的原粮计算。

农林牧渔业单产值 指以货币表现的农、林、牧、温全部产品和对农业生产进行各种支持性服务活动的

且量，它反映 定时期内生产的白规模和白成果。从 2003 年开始农林牧谧业且产值执行新的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标准，包括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及农林牧渔业服务业，不再包括农民家庭兼营商品性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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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 指各种经济类型的农业生产单位和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投入(或消耗)的

各种物质产品和劳务价值的自和。包括中间物质消耗和中间劳务消耗两个部分。计人中间消耗4硕具备以下

两个条件 一是与且产出相对应的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物质产品和劳务活动，二是本期投入并一次消耗的不属

于固定资产的非耐用品。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指各种经济类型的农业生产单位和农户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提供的社会最终产品

的货币表现。增加值的计算方法高两种，一是生产法农林牧谧业增加值二农林牧滥业且产出农林牧渔业中

间消耗，二是分配法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二固定资产折旧+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生产税生产补贴) +营

业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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